研究生申請出席國際會議補助管道--              97.7.1
	教育部補助博士班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  系上負責複審部份
1、 相關法規：國立臺灣大學博士班研究生申請教育部經費補助出席國際會議相關作業要點
2、 網    址：http://www.aca.ntu.edu.tw/gra/law1.doc 

3、 承辦單位：教務處研教組

4、 承辦人員：聶淑芬小姐
5、 聯絡電話：33662388轉410

6、 申請時間：會議舉行日六週前送研教組

(1) 注意事項：同一申請人在同一會計年度內以申請補助一次為原則。

(2) 擬發表之論文未被其他合著者申請本項經費補助。



	國科會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自行申請
一、相關法規：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作業要點
二、網    址：http://www.nsc.gov.tw 

三、承辦單位人員：國科會陳文俊先生   
聯絡電話：2737-7561　　　E-MAIL：wcchen.nsc.gov.tw

四、申請期限計算方式：上網登錄之次月1日起算6星期後舉行之國際會議才予以受理。

五、作業說明：1.本補助專案所有申請、審核流程，均由國科會採線上受理方式辦哩，如有任何疑問請直接洽國科會承辦人員。
2.已申請國科會補助出席國際會議者，請勿再重複申請教育部出席國際會議補助。

3.凡線上登錄者欲撤銷申請時，需填寫書面撤銷申請，帶學生證，至研教組5號櫃檯辦理，方可撤銷。



	財團法人嚴慶齡工業發展基金會『嚴式講座補助』自行申請
http://www.tl.ntu.edu.tw


	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  自行申請
http://www.faos.org.tw/


	財 團 法 人 李 國 鼎 科 技 發 展 基 金 會  自行申請
http://www.ktli.org.tw/html/menu4.htm


	邁向頂尖大學學術領域全面提升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經費補助  向系上申請

http://www.csie.ntu.edu.tw/~new/education_msmain.html


教育部補助博士班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申請補助及核銷流程：
 ※注意(依據教育部補助要點規定)：
1.申請者不得同時或分別向其他機關申請同案補助，如經查出，則予 以退件。但於結案
  後就其他不足部分，向學校或私人團體申請補助者，不在此限。
2.赴大陸地區出席國際會議之補助，該國際會議應為國際組織主辦或國際組織主辦大陸地
  區協辦者，始予受理。
流程1：填寫申請表1式2份（學生自行辦理）
流程2：備齊申請表及申請表上載明之相關審查文件，經指導教授及系所主
任核可（學生自行辦理）
流程3：網頁登錄申請資料（學生自行辦理）
流程4：送教務處研教組初審資格（學生自行送件）
流程5：送所屬學院審核補助（系上處理）
　　　　1.系上收到由院轉交研教組初審之學生申請資料(含二張評審表)。

        2.由學生自行找2位教授複審申請資料，並填寫評審表。

　　　　3.經老師複審通過後，送交系辦，由系上填寫審核表上補助金額（如系上經費不足，則簽請教務長申請補助）。
        4.送院辦。
　　　　5.轉研教組。
流程6：教務處研教組通知審查補助結果並歸還申請資料
           【均透過系所轉交申請人】

核銷作業流程說明

步驟一：學生自行上傳出國報告、發表論文全文

步驟二：檢附以下資料：

· 機票根（證明出國事實用） 

· 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或購買機票相關收據(申請機票費補助者)

· 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

· 國際會議主辦單位致申請人本人之正式邀請函影本（教育部規定必附）  

· 論文被接受之證明文件影本及論文、出國報告影本（教育部規定必附）

· 註冊費收據（申請註冊費補助者）

步驟三：檢附以上資料連同同意補助通知書正本、外幣兌換水單（有補助註冊費）、搭乘國外飛機申請書（未搭乘本國籍飛機者才需檢附）送系所用印→送各學院簽章→送研教組登帳→轉各所屬會計室審核組依本校會計程序辦理核銷。







































